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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 103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
 
一、健全地籍管理、確保土地權利：妥適辦理民眾申辦之各項地籍資料，並提供優質服務品質。 

二、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實漲價歸公：落實地價工作，保障民眾財產安全及社會正義及已規定地

價之土地辦理重新規定地價，做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。 

三、加速清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遺漏情形：依計畫數量，加速清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遺漏，維

護正確地籍資料。 

四、充實設備，加強辦公廳舍安全性：利用購置辦公設備，確保辦公廳使用安全。 

五、加強為民服務：積極推動各項創新措施，並建立「以客為尊」之親和形象，不斷的精進為民服

務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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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 103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

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
預算金額 

(單位：千元

) 

備註 

壹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政管

理 

 

一、辦理土地地籍登

記及管理業務 

１．設置收件單一窗口，辦理人民申

請登記案件之收件、計費、收費

工作，落實「一處收件，全程服

務」之優質服務。 

２．試辦全功能櫃台，整合收件、謄

本核發、領件發狀等多項業務，

提供民眾臨櫃不轉檯之優質服務

。 

３．設置簡易（含跨所）案件單一窗

口，提供免填登記申請書服務，

落實「一處收件，全程服務」之

優質服務。 

４．辦理人民申請登記案件之審核、

登記、校對及核發權利書狀工作

。 

５．全面使用「新式權利書狀」以防

偽及保存。 

中央:0 

本府:2,144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2,144 

 

 二、辦理各類謄本之

核發工作 

設置謄本單一窗口，辦理各類謄本之

核發工作，落實「一處收件，全程服

務」之優質服務。 

  

 三、依據「土地法」第

73 條之 1 規定，

辦理逾期未辦繼

承登記土地及建

物列冊管理 

１．為催促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 

  建物之繼承人儘速依限辦理登記 

  ，將在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公告周 

  知，並通知當事人依限辦理。 

２．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之 

  繼承人，如未於上開期限辦理者 

  ，將依規定陳報縣府予以列冊管   

  理。 

 

  

 四、賡續推動地政資

訊及其後續管理

計畫 

１．繼續推動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土地 

  登記、複丈、地價、地用整合系  

  統應用及軟硬體維護。 

２．電腦主機系統、資料庫、資通安

全系統及周邊設備軟、硬體維護

等。 

３．機房不斷電系統電池更換及維護   

  。 

４．購置電腦主機、網路，建立地政  

  資源共享平台。 

５．為提升公務品質，定期汰舊更新  

  個人電腦。 

  

 五、地籍資料及倉庫 １．加強防火、防盜、防蛀、防潮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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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
預算金額 

(單位：千元

) 

備註 

之管理工作 等設備。 

２．定期盤點各類登記簿冊。 

３．地籍資料之調閱，依規定管制。 

４．登記申請書及附件，依規定裝訂  

  及存檔保管；已屆保存期限者，  

  依規定銷毀。 

 

 六、辦理登記儲金提

存 

依「土地法」第 70 條地政機關所收登

記費，應提存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

，解繳縣庫，專備「土地法」所定賠

償之用。 

中央:0 

本府:1,000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,000 

 

貳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價管

理 

 

辦理公告土地現值調

整、不動產成交實價登

錄、土地徵收市價查估

等業務 

１．計算不動產買賣實例素地價格，

作為訂定公告土地現值及提供地

價指數計算資料及地價動態之參

考，亦配合辦理土地分割、合併

或共有物分割地價改算。 

２．受理不動產實際成交價格與資訊

申報登錄，並抽查申報案件及公

開揭露成交資訊。 

３．公共工程用地經需地機關協議價

購不成之土地，依規定調查實例

繪製圖籍，並依據需地機關所送

宗地個別因素清冊，估計各宗預

定徵收土地之市價。 

 

中央:0 

本府:113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13 

 

參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籍測

量管

理 

 

辦理土地複丈及建物

測量業務 

１．受理人民申請及軍、公、司法、

檢察機關囑託之土地複丈及建物

測量案件。 

２．受理民眾申請地籍圖謄本核發及

地藉圖閱覽作業。 

３．辦理圖庫管理、圖庫資訊化作業

各項事宜。 

４．辦理圖簿清理及校對工作。 

５．辦理地籍測量圖根點新補建作業

。 

６．依「辦理地目變更注意事項」等

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內「田、旱、

建、道」土地之地目變更業務。 

 

中央:0 

本府:888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888 

 

肆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一、非都市土地使用

編定、異動管理業

務及地目變更業

１．依「區域計畫法」、「非都市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」及「製定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

中央:0 

本府:23 

其他經費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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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
預算金額 

(單位：千元

) 

備註 

權及

地用

管理 

 

務 作業須知」等相關法令，辦理非

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變更、更正

、補辦、註銷及異動通知等業務

。 

２．依「區域計畫法」第 15 條之 1 及

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

要點」配合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調整業務。 

源:0 

合計:23 

 二、配合辦理耕地三

七五租約等相關

業務 

依「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

出賣或出典案件與鄉〈鎮、市、區〉

公所檢查聯繫作業要點」配合辦理耕

地三七五租約清查業務。 

  

 三、辦理徵收業務 依相關規定配合辦理徵收作業之用地

分割登記、補償費等清冊之繕造、補

償費發價及權屬登記。 

中央:0 

本府:23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23 

 

伍、一般

建築

及設

備 -

各項

設備 

 

加強為民服務，充實設

備，加強辦公廳舍安全

性 

購置氣冷式冷氣機、飲水機、電信設

備、符合 IPV6網站防火牆、移動櫃及

UPS 用電池。 

中央:0 

本府:1,026 

其他經費來

源:0 

合計:1,026 

 

參、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

 

一、策略績效目標 
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．健全地籍管理、確保土地權利 

妥適辦理民眾申辦之各項地籍資料，並提供優質服務品質。 

２．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落實漲價歸公 

落實地價工作，保障民眾財產安全及社會正義。 

３．加速清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遺漏情形 

依計畫數量，加速清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遺漏，維護正確地籍資料。 

４．充實設備，加強辦公廳舍安全性 

利用購置辦公設備，確保辦公廳使用安全。 

５．加強為民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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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極推動各項創新措施，並建立「以客為尊」之親和形象，不斷的精進為民服務

品質。 

 

（二）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．控管編制員額 

 

２．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

 

３．推動組織學習，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

 

 
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

１．節約政府支出，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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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衡量指標 
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70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健全地籍

管理、確

保土地權

利（20%

） 

1、各項登記業

務應符合法令

規定及期限內

辦理完畢（10%

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1.各項登記業務均能符合法令但

逾期 3天以上。(10%) 

2.各項登記業務均能符合法令但

逾期 2至 3天。(20%) 

3.各項登記業務均能符合法令但

逾期 1至 2天。(50%) 

4.各項登記業務均能符合法令但

逾期 1天以內。(80%) 

5.各項登記業務均能符合法令且

均能於期限內辦畢。(100%) 

100% 

 2、各種謄本業

務均能依規定

發給，隨到隨辦

（10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1. 受理謄本申請書後於 30 分鐘

內發給。(30%) 

2. 受理謄本申請書後於 20 分鐘

內發給。(50%) 

3. 受理謄本申請書後於 10 分鐘

內發給。(80%) 

4. 受理謄本申請書後於 5分鍾內

發給。(100%) 

80% 

二、加強平均

地權工作

，落實漲

價歸公（

10%） 

編造公告土地

現值進度（10%

） 

1 進度

控管 

1.蒐集買賣實例，辦理實地勘查檢

討劃分地價區段。(60%) 

2.說明會。(80%) 

3.評議。(90%) 

4.公告。(100%) 

90% 

三、加速清查

非都市土

地使用編

定遺漏情

形（20%

） 

按現況使用情

形或參照舊圖

原始之使用繕

造補辦編定清

冊，移送縣府核

定後補辦之（

20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年度清查辦理筆數達 180筆。 180筆 

四、充實設備

，加強辦

公廳舍安

全性（

10%） 

辦理辦公廳舍

及資訊設備維

修及汰舊換新

第三期及第四

期工程（10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1.業務單位完成請帳之程序，由總

務單位依規定詢價、比價及選定

廠商。(30%) 

2.廠商施工，完成驗收程序。(70%) 

3.會計單位依內政部審核注意事

項辦理付款結案。(100%) 

100% 

五、加強為民

服務（

10%） 

1、實施為民服

務滿意度調查

（5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為民服務滿意度達 80分 80分 

 2、辦理地政服 1 統計 辦理次數 10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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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務趴趴 GO（5%

） 

數據 

（二）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15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控管編制

員額（2%

） 

機關編制員額

成長率（2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編制員額-上年度編制員

額)/ 上年度編制員額ｘ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分。 

2. 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.5 分

。 

3.5%＜數值≦10%時，核給 1 分。 

4.數值＞10%時，核給 0分。 

0% 

二、約聘僱員

額及職等

嚴格控管

（4%） 

1、約聘僱員額

成長率（2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以縣庫僱用之約聘僱員額

總數-上年度以縣庫僱用之約聘僱

員額總數)/ 上年度以公務預算及

基金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ｘ

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分。 

2.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分。 

3.數值＞5%時，核給 0分。 

0% 

 2、約聘僱核定

職等變化率（2%

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(本年度以縣庫僱用之約聘僱員額

涉提高職等人數)/ 上年度以縣庫

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ｘ100% 

1.數值≦0%時，核給 2分。 

2.0%＜數值≦5%時，核給 1分。 

3.數值＞5%時，核給 0分。 

0% 

三、推動組織

學習，促

進公務人

員終身學

習（9%） 

自行上網線上

學習或報名、薦

送參加相關之

研習活動、講座

及訓練（9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本年度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至

少應達 40 小時(其中包含數位學

習至少 5小時，與業務相關之學習

20小時，數值四捨五入為整數)。 

1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40 小時

以上，核給 9分。 

2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35-39小

時，核給 8分。 

3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30-34小

時，核給 7分。 

4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25-29小

時，核給 6分。 

5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20-24小

時，核給 5分。 

6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15-19小

40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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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時，核給 4分。 

7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10-14小

時，核給 3分。 

8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 5-9小時

，核給 2分。 

9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數未達5小

時，核給 1分。 
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（權數為 15%） 

策略績效目標 

衡量指標 

衡量指標 
評估

體制 

評估

方式 
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

一、節約政府

支出，邁

向財政收

支平衡（

15%） 

各單位當年度

經常門經費賸

餘數（不含人事

費）與預算數（

不含人事費）百

分比（15%） 

1 統計

數據 

【經常門預算數(不含人事費)－

經常門決算數(不含人事費)】/經常

門預算數（不含人事費） 

※決算數＝實支數＋保留數計算

方式如下： 

1.節餘率達 2%以上者 100分 

2.節餘率未達 2%者 90分 

3.節餘率未達 1.5%者 80分 

4.節餘率未達 1%者 70分 

5.節餘率未達 0.5%者 60分 

2% 

 
【備註】：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

1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。 

2.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。 

3.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（如由專家學者等）負責運行。 

4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。 

5.其他。 


